
2021年 2月：顶层设计的 “破题 ”起点，国家战略的确立。  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》发布，首次将 “
低空经济 ”
纳入国家级规划。这一标志性事件完成了低空经济从行业概念向国家战略的跨越，正式确立了其作为国家综合
立体交通网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，开启了产业发展的元年。

2023年 11月至 12月：空间红利的释放与战略定位的升格。  《国家空域基础分类方法》的发布实现了从 “管控 ”
向 “服务 ”的逻辑转变，通过划设 G类、 W类非管制空域，从根本上破解了低空飞行的 “路权 ”
难题。随后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低空经济由交通补充工具跃升为驱动国民经济的新
动力。

2024年 3月：政府背书下的 “新增长引擎 ”全面发力。  低空经济首次写入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，并被明确定义为  “
新增长引擎 ” 。以此为契机，民航局加快了 eVTOL（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）的适航审定速度，实现了由 “
单机专项 ”向 “类别通用 ”的审定突破，为产业化规模应用扫清了产品合规障碍。

2024年 12月：体制变革与统筹中枢的建立。  国家发改委低空经济发展司正式成立，标志着产业管理进入 “
国家统筹 ”时代。通过构建  “1+3”政策体系
（即一个综合指导意见，配合基建、应用场景、投融资三个专项方案），解决了长期以来多头管理、资源分散
的痛点，产业落地开始由 “点状突破 ”转向 “系统布局 ”。

2025年 2月：法治定型与治理底座的构筑。  《民用航空法（修订草案）》首次将 “低空经济 ”
专章写入法律体系。这一立法举措将政策红利转化为法治保障，明确了权责边界，不仅为商业化运营提供了避
风港，也极大地提振了社会资本进入低空基础设施领域的长远信心。

2025年 12月：统计标准与空间管理权的协同闭环。
这是产业走向成熟的里程碑。国家发改委发布《低空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（试行）》，确立了  “4大类、
65小类 ” 的统一口径。同月，《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建设指南（ 2025
年版）》与《低空空域分类管理实施方案》联动发布，推行 600米以下空域的属地化管理试点，形成了 “
数据可核算、标准可依循、空域可调用 ”的治理闭环。

2026年：迈向 “新兴支柱产业 ”的质变与全球领跑。  低空经济连续三年写入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，并正式升级为  “
新兴支柱产业 ” 。依托国家发改委 “三先三后 ”
（先载货后载人、先隔离后融合、先远郊后城区）的战略路径，中国不仅实现了低空物流与通勤的大规模商业
化，更在国际标准化组织（ ISO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，低空经济正式成为继高铁、电动汽车之后的第三张 “
中国制造名片 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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